消防安全和环境保护责任书

为贯彻“预防为主，防消结合”的方针，切实做好消防安全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和《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等消防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以及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要求，结合实际情况，为确保租赁建筑物和人员的安全，以及周边生态环境健康美丽特制定本责任书。

一、承租方在租赁期内，遵守国家有关消防法律法规、规章和出租方有关消防安全责任的约定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，消除火灾隐患；配置足够数量的灭火器材，并做好维护、保养工作，确保其完好、有效。

二、承租方是本租赁物业的消防管理责任主体。承租方是个人的，承租方即为本租赁物业消防安全责任人;承租方是单位的，承租方单位负责人即为本租赁物业消防安全责任人，承租方必须要明确本租赁物业消防安全管理人员，同时要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的职责，切实承担承租期间的消防安全责任，确保人员和财产的安全。

三、承租方要定期对本单位的员工或承租方所属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，使员工或承租方所属人员增强消防安全意识、懂得灭火器材的使用，提高灭火技能，同时要保护好消防设施和器材，保持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通；不能在承租范围内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。

四、承租方要进行室内装修的，必须自行进行消防报建，经公安消防部门同意后，方可进行装修，装修完毕后，要经过消防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。

五、进行室内装修设计和施工时，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消防法律法规和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装修过程中需确保房屋整体结构安全;

（二）吊顶应当采用非燃材料；

（三）墙面、地面、隔断应当采用非燃或难燃材料；

（四）窗帘、家具包布应当用阻燃织物或进行阻燃处理；

（五）电气线路的敷设，电器、空调设备的安装，必须严格执行有关施工安装规程，采取防火、隔热措施,装置漏电总开关；

（六）建筑内部装修不得改变消防设施的位置，不得影响消防设施的使用； 

（七）装修时需要动火作业的，必须经过管理部门同意，做足防火安全措施，配备足够数量的灭火器材，方可进行。动火作业要做到动火前“八不”，动火中“四要”，动火后“一清”。

六、当发生火灾时，承租方必须立即报“119”和通知物业管理公司，及时用灭火器材进行扑救，同时做好人员的疏散工作。

七、承租方需安装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，配备必要的应急消防器材。

八、本租赁物业不得出现“二合一”或“三合一”情况。
九、承租方不得占用、堵塞疏散通道，不得封闭安全出口，需保持安全出口畅通。

十、承租方需加强本租赁物业的用火、用电、用气、用油管理，禁止使用明火，不违法使用、储存、经营各种易燃易燃的危险化学品。

十一、承租方需按许可范围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。

十二、承租方需配合物业管理公司、出租方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日常定期不定期的消防检查。对于消防检查中发现的消防隐患或问题，承租方需按物业管理公司、出租方或相关政府部门要求的期限内进行整改；若承租方未按要求进行整改的，每违反1次需向出租方支付10000元的违约金。若未按要求整改的次数累计超过2次（含2次）的，出租人有权解除租赁合同，承租人应在限期内搬离租赁场地。

十三、若承租方因管理不善、违规操作或违反规程等，造成火灾以及其他事故的由承租方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及法律责任，造成出租方或其他人损失的承租方需负责赔偿。
十四、承租方是本租赁物业的环境保护责任主体，必须依法依规做好租赁期间水、噪音、大气、土壤等方面的污染防治工作，切实履行并承担环境保护责任。采取有效措施，做好日常环境保护工作。
十五、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出租方、承租方各执一份。

  出租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承租方：（盖章）  
承租方消防安全责任人、管理人：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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